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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性建筑物搭建、堆放物料、占道施工审批

办事指南

一、受理范围

本行政许可依据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101 号）规定，在临沧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临时性建筑物搭

建、堆放物料、占道施工审批申请。

二、设定办理依据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104 次常务会

议通过，自 1992年 8月 1日起施行）第十四条。

三、实施机关

各县（区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。

四、办件类型

承诺件，网上办、一次办。

五、许可条件

(一)予以批准的条件：

1.因建设等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、

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；

2.符合城市容貌标准，保持周围市容环境卫生、整洁；

3.不存在公共安全隐患；不得影响市政道路、城市桥梁、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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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照明、供排水、燃气等市政公用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正常运行

和日常维护工作。

（二）不予批准的情形：

1.申请材料不全或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。

2.不属于本事项申请范畴或者不属于本机关审批管辖范围

的。

六、政策、技术、数量限制

本行政许可政策、技术、数量限制。

七、申请材料

××县（市、区）临时性建筑物搭建、堆放物料、占道施工审批材料目录

序号 材料名称 介质要求
数量要

求

必要性及描

述

材料来

源
其他要求

1

因建设等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

地临时堆放物料、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、

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申请表

原件 1份 必要

申请人

自备

复印件应选用 A4

纸张，同时加盖申

请人公章。

2

确实属于建设等特殊需要的证明材料，

如工程施工许可证等

复印件

（原件备查）

1份 必要

申请人

自备

3 与临时堆放、搭建等有关的图纸

复印件

（原件备查）

1份 必要

申请人

自备

4

与毗邻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签订的协议

书

复印件

（原件备查）

1份 必要

申请人

自备

5

与已经受影响和可能受影响的市政公用

设施产权单位（管理维护单位、运营单

位）签订的确保市政公用设施正常运行

复印件

（原件备查）

1份 必要

申请人

自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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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日常维护的协议书

6

占用期间不损坏地（路）面、占用期满

及时清理占用现场、恢复地（路）面原

状等承诺书

原件 1份 必要

申请人

自备

7 占用期间公众公示和安全防范方案措施 原件 1份 必要

申请人

自备

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云南政务服务网（https://zwfw.yn.gov.cn/）下

载或在受理窗口直接领取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办理时限：20个工作日。

承诺办理时限：10个工作日。

九、许可收费及依据

（一）收费项目

城市道路占用费

（二）收费依据

建设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物价局《关于印发〈城市道路占用挖

掘收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建城﹝1993﹞410号）。

（三）缴费时间

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:30—12:00，下午 14:30—18:00（法

定节假日除外）

（四）缴费地点

县（区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驻政务服务中心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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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申请

1.窗口申请：县（区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驻政务服务

中心窗口

接收地址：县（区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驻政务服务中

心窗口工作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:30—12:00，下午 14:30

—18: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2.网络申请：云南政务服务网（https://zwfw.yn.gov.cn/）

接收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:30—12:00，下午 14:30

—18: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（二）受理

受理阶段包括受理审核、补正材料、受理决定、审查方式确

定和收件转办等环节。

通过窗口受理的，申请资料齐全后，予以受理，向申请单位

发送编号的《受理决定书》，并报各县（区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

部门分管领导进行审查；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不予受理，

并发出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。

通过网上方式提出申请，符合受理条件的，政务服务网应自

动生成《受理决定书》供申请人下载、打印，同时以手机短信提

醒的方式告知申请人；若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政务服务网应自动

生成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供申请人下载、打印，同时以手机短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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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的方式告知申请人。

（三）审查

本审批事项采用书面审查与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具

体由××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实施。

（四）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

根据提出的审查意见，在完成全部审查环节后 2日内作出决

定。

办理结果：准予许可的，经各县（区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

门分管领导审核签发《履带车、铁轮车或者超重、超高、超长车

辆在城市道路（城市桥梁上）行驶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。不予许可

的，向申请人出具《不予履带车、铁轮车或者超重、超高、超长

车辆在城市道路（城市桥梁上）行驶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。

送达方式：由各县（区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通知申请人

到各县（区）政务服务中心领取《履带车、铁轮车或者超重、超

高、超长车辆在城市道路（城市桥梁上）行驶行政许可证》。

十一、许可服务

（一）咨询

1.咨询方式

窗口咨询：县（区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驻政务服务中

心窗口

电话咨询：县（区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驻政务服务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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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窗口电话

网络咨询：云南政务服务网（https://zwfw.yn.gov.cn/）。

2.咨询回复

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，将当场得到回复；通过网络咨询的，

将在 3个工作日内在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咨询系统得到回复。

（二）办理进程查询

1.窗口咨询

地址：县（区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驻政务服务中心窗

口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:30—12:00，下午 14:30—18:00

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2.电话查询：县（区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驻政务服务

中心窗口电话

3.网上进程查询

申请人可通过云南政务服务网（https://zwfw.yn.gov.cn/）咨

询。

（三）监督投诉

窗口投诉：各县（区）政务服务中心

电话投诉：各县（区）政务服务中心

信函投诉：各县（区）政务服务中心。

（四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1.申请人对行政许可决定不服的，自收到行政许可决定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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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 60 日内可向作出本行政决定的同级人民政府或其上一级主管

部门申请行政复议。

2.申请人对行政许可决定不服或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的，自

收到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 3 个月内或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之日

起 15日内，可向有权管辖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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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临时性建筑物搭建、堆放物料、占道施工办事流程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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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临时性建筑物搭建、堆放物料、占道施工审批申请表

编号：

申请单位

（个人）

用途原因 路面类别

占用地点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占用面积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

占用起止日期 年 月 日—— 年 月 日

经办人意见

审批股室意见

局领导意见

备注


	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云南政务服务网（https://zwfw.yn.gov.cn/）下载或在受
	临时性建筑物搭建、堆放物料、占道施工办事流程示意图
	附件2

